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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领队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出境旅游领队的职责、服务要求和服务质量改进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出境旅游组团社提供的领队全程陪同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GB/T 16766  旅游业基础术语

GB/T 31386—2015  旅行社出境旅游服务规范

LB/T 028—2013  旅行社安全规范

LB/T 039—2015  导游领队引导文明旅游规范

LB/T 040—2015  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766 和 GB/T 31386—201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出境旅游领队  outbound tour escort

符合法定执业条件、接受组团社委派，全权代表组团社带领旅游团队出境旅游，监督境外接待旅行社

和地陪导游等执行旅游计划，并为旅游者提供出入境等全程陪同服务的旅行社工作人员。
注 1：出境旅游领队简称“领队”。

注 2：境外接待旅行社简称“地接社”。

［来源：GB/T 31386—2015，3.3，有修改］

3.2

团队操作  group operation

旅行社根据预先设定或与旅游者确认的服务内容及标准，采集服务所需的各项资源，协调旅行社相关

业务部门、旅游行程的履行辅助人，进行整体服务设计。

3.3

团队旅游者信息表  group tourist information form

团队操作人员制作并交与领队的工作文档。
注： 团队旅游者信息表通常载有旅游者姓名、旅游证件信息、联系方式、特殊需求、分房信息、团队接待注意事项等信息。

4  领队职责

领队应履行 GB/T 31386—2015 中 5.4.3 规定，以及下列职责：

a）  恪守职业道德，遵守外事纪律；

浙
江
省
文
旅
标
技
委



LB棷T	 湂湌湈—湆湂湆湆

2

b）  为旅游者提供全程陪同服务；

c）  按 LB/T  039—2015 的要求，在旅游行程的各个环节向旅游者宣讲文明旅游注意事项，引导文明

旅游；

d）  代表组团社监督地接社和地陪导游履行旅游合同，按照组团社的行程计划兑现接待服务承诺，监

督其执行接待标准和保证服务质量，维护组团社和旅游者合法权益；

e）  与地接社和地陪导游共同实施旅游接待计划，协助处理旅游行程中的突发事件、纠纷及其他问题；

f）  按 LB/T 028—2013 中 5.4.3 的要求，在旅游过程中随时向旅游者发出安全提示；

g）  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并提醒旅游者抵制任何有损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言行；

h）  向旅游者说明旅游目的地法律法规、风土人情及风俗习惯等；

i）  关心旅游团中的老年人、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旅游者，需要时提供必要的照顾；

j）  协调处理旅游者之间的纠纷及行程中旅游者提出的投诉；

k）  做好各段行程之间衔接工作。

5  服务要求

5.1  导则

领队应按 GB/T  15971 和 GB/T  31386—2015 中 5.4.4 的要求，做好行前准备工作，提供行前服务、

在途服务、返程服务。

5.2  通用要求

5.2.1  出境旅游证件的保管

在行程中，领队应适时提醒旅游者妥善保管自己的出境旅游证件，需收集旅游者出境旅游证件集中使

用时应妥善保管，用毕及时归还。

5.2.2  旅游者个人信息与肖像权的保护

领队应尊重旅游者个人隐私及旅游者相关权益，不泄露旅游者个人信息；应有意识地保护旅游者的

肖像权，未经旅游者同意，不应以任何形式公开发布含有旅游者肖像的图片。

5.2.3  检查交通工具的安全设施

团队旅游乘坐的交通工具（如旅游客车、游览包船等），领队应检查其安全锤、安全带、逃生门、救生

衣、应急灯等安全设施状况，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要求接待社采取有效措施，必要时向团队操作人员反馈

并提出需要其支持、协调的具体事项。

5.2.4  突发情况的处理

领队应在旅游过程中随时向旅游者进行安全提示，注意保护旅游者人身及财产安全。遇到特殊/突发

事件，领队应按 GB/T 15971 和本文件附录 A 的要求处理。

5.3  出团准备

5.3.1  与团队操作人员交接

5.3.1.1  领队应仔细阅读旅游行程单，确认旅游接待计划可执行，如有疑问应及时向团队操作人员反馈。

出发前已经确认行程发生变更的，应与团队操作人员确认处理预案，取得相应处置授权。

5.3.1.2  领队应详细了解全体旅游者的基础信息、特殊预订要求、需要特别处置事项，并与团队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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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特殊事项的可执行性。

5.3.2  接收并查验团队资料

5.3.2.1  团队资料主要包括：

a）  旅游行程单，必要时为地接社、地陪导游及其他履行辅助人准备外文版旅游行程单；

b）  团队旅游者信息表和分房名单表；

c）  旅游者及领队的出入境证件（如有）；

d）  旅游者及领队的旅游签证/签注（如有）；

e）  地接社、地陪导游及其他履行辅助人的联系信息；

f）  遇特殊事件时需要旅游者签署的各类制式文书；

g）  团队机/车/船票等交通票据；

h）  保险资料（如有）；

i）  景点门票、餐券（如有）；

j）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团队名单表》（如有）；

k）  旅游目的地公共卫生情况，按需配备防护用品。

5.3.2.2  领队接收团队操作人员移交的出境旅游团队证件资料时，应仔细查验并确认以下内容：

a）  中、外文版旅游行程单内容一致；

b）  出入境证件信息（姓名、性别等）与团队旅游者名单表一致；

c）  出入境证件和签证/签注有效；

d）  交通票据所载信息正确。

5.3.2.3  领队应复印全体旅游者的旅游证件、签证/签注的首页或保留其电子版本，以备需要时使用。

5.3.3  工作预案

领队应根据旅游者的基本情况、特殊要求、行程特点等因素预判行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解决方

案并与团队操作人员充分讨论，达成一致。双方确认的内容应保留书面记录。

5.4  行前服务

5.4.1  行前说明会

5.4.1.1  领队应主持或参加行前说明会，并按照 GB/T  31386—2015 中 5.3.5、LB/T  039—2015 中 5.1.2

和 LB/T 040—2015 的相关要求，提供以下服务：

a）  给付旅游者相关旅游资料；

b）  向旅游者讲解旅游行程单内容；

c）  宣讲文明旅游注意事项；

d）  提示告知安全注意事项，确认旅游者在国内的紧急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e）  介绍旅游目的地与出发地的时差、当地气候、风俗禁忌、汇率及兑汇途径等相关情况；

f）  说明旅游证件的重要性和证件遗失的后果，提醒旅游者妥善保管旅游证件。

5.4.1.2  领队确因特殊情况不能主持或参加行前说明会的，应报告旅行社，委派他人代为主持或参加。

5.4.1.3  因特殊原因未能安排行前说明会的，或参团旅游者未能参加说明会的，领队应在团队出发集合地

点组织行前说明会。

5.4.2  行前提示

5.4.2.1  领队应不迟于出团前 1 日与参团旅游者/联系人联系，再次提醒以下事项并请旅游者回复确认：

a）  团队集合时间与地点；

b）  出入境、出入海关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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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团队所乘公共交通工具（如飞机、邮轮等）的行李要求和托运要求；

d）  出团时携带的证件资料；

e）  根据旅游目的地的气候等因素，旅游者需要备齐的物品；

f）  领队的联系方式；

g）  就旅游目的地与出发地的时差、当地气候、风俗禁忌、汇率及兑汇途径、需要备齐的物品等作出提醒；

h）  提醒旅游者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准备和携带必要和备用的药品；

i）  需要时，就推荐旅游者购买相关旅游保险做补充提示。

5.4.3  行前答疑

领队应确保与旅游者的联系方式畅通，随时应答旅游者的咨询。

5.5  在途服务   

5.5.1  集合团队

集合团队时，领队应：

a）  按照出团通知书载明的集合时间及地点，至少提前 15 分钟到达，并在合适位置展示组团社的团

队标识，等待并召集旅游者；

b）  根据团队名单核对旅游者到达情况，并及时电话联系迟到的旅游者，敦促其尽快到达并告知其后

续安排；

c）  进行自我介绍，代表旅行社致欢迎词；

d）  讲解出境手续、公共交通承运人关于行李携带与托运的注意事项，协助旅游者办理行李托运手

续，并回答旅游者的问题；

e）  向旅游者派发护照等旅游证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凭证、旅行社行李牌等物件，并提醒旅游者

妥善保管自己的旅游证件与乘坐凭证；

f）  向旅游者提示公共交通工具乘坐地点、检票时间、出发时间，并强调迟到后果的严重性。

5.5.2  办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手续

领队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到达集合地点，协助旅游者办理登机牌（或邮轮登船卡）等公共交通工

具登乘凭证。

5.5.3  出/入境服务

5.5.3.1  领队应提示旅游者关于我国移民、海关、检验检疫部门的规定，目的地移民局、海关等机构的相关

通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5.5.3.2  领队应向旅游者派发或代为填写出/入境登记卡、海关申报单等通关表单资料，告知旅游者按要

求填写，在旅游者需要时提供协助。

5.5.3.3  根据团签、个签、落地签、免签等签证类型办理通关手续时，领队应引导/带领团队依次通关，需

要时，领队应提供协助。

5.5.3.4  需要时，领队应向移民局提供团队名单、团队另纸签证（如有）等资料。

5.5.3.5  旅游者无法或被禁止出/入境的，领队应及时报告团队操作人员。

5.5.4  乘搭交通工具时的服务

5.5.4.1  候乘公共交通工具时，领队应核对交通票证信息，向旅游者强调登乘的具体位置和时间，提示旅

游者妥善保管交通票证。强调需要销签的团队，应妥善保存好登机牌。

5.5.4.2  引导旅游者登乘公共交通工具，并礼貌清点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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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3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领队应：

a）  提示旅游者对号入座、按规定摆放手提行李、系好安全带（如需要）等，并按照 LB/T  028 的要

求向旅游者明确安全乘车要求；

b）  确认旅游者已预订的特殊服务得到落实；

c）  告知旅游者领队本人的座位号，给予旅游者必要的协助。

5.5.4.4  抵达后出关前，领队应：

a）  集合旅游者、礼貌清点人数，提示旅游者检查随身物品；

b）  带领旅游者领取托运行李，提示旅游者查验、清点，协助处理行李相关问题；

c）  提示旅游者遵守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局和海关规定，接受移民局的检查和海关对行李物品

的检查。

5.5.4.5  如需中转，领队应带领旅游者前往换乘位置，向旅游者强调出发时间和搭乘位置，提示旅游者妥

善保管交通票证。

5.5.5  住宿服务

5.5.5.1  住店时领队应向地陪导游提供分房方案名单，协助地陪导游办理入住的相关手续。

5.5.5.2  告知旅游者领队所住房间号，提醒旅游者保存并随身携带领队及地陪导游联系方式。

5.5.5.3  敦促地陪导游告知旅游者：

a）  饭店基本设施、免费提供的服务内容和需要另付费的项目及收费标准；

b）  饭店周边环境和交通情况；

c）  房间商品/物品的收费情况；

d）  饭店有关住宿规定（如禁止吸烟区域、禁止开窗通风等）；

e）  住宿及外出的安全注意事项；

f）  饭店的逃生设施与逃生路线；

g）  次日行程安排、天气情况及着装建议；

h）  早餐的时间、地点及用餐凭证。

5.5.5.4  协助地陪导游处理旅游者反馈的问题。

5.5.5.5  与地陪导游一起检查房间设备、设施，需要时指导旅游者使用。

5.5.5.6  离店前 1 晚，领队应敦促地陪导游：

a）  告知旅游者次日办理退房手续的相关程序与注意事项；

b）  告知旅游者离店集合时间与地点、需要旅游者配合的相关事项；

c）  落实叫早、早餐、行李等离店安排。

5.5.5.7  离店时，领队应：

a）  提示旅游者带齐所有行李物品，检查有无遗留物品；

b）  提示旅游者结清自费项目或商品费用；

c）  敦促并协助地陪导游为旅游者办理离店的相关手续。

5.5.6  用餐服务

5.5.6.1  团队用餐时，领队应:

a）  监督地接社与地陪导游按照旅游合同的约定兑现用餐安排和用餐标准；

b）  告知或要求地陪导游告知旅游者用餐后集合的时间、地点；

c）  与地陪导游一道引导旅游者按照餐位就座用餐；在用餐过程中进行巡视，了解旅游者的用餐情

况及对餐食的意见；

d）  检查旅游者的特殊预订要求（如清真餐、素食）是否得到落实。

5.5.6.2  在行程中如餐食需旅游者自理的，领队应提前要求地陪导游向旅游者介绍可用餐的地点及相关

浙
江
省
文
旅
标
技
委



LB棷T	 湂湌湈—湆湂湆湆

6

信息。

5.5.6.3  与地陪导游协商处理好旅游者在用餐过程中反映的问题，做好相关协调工作。

5.5.7  游览服务

5.5.7.1  团队游览及行进时，领队应：

a）  监督地陪导游执行行程游览计划，保证合同约定的游览时间；

b）  全程提示文明旅游注意事项，提示旅游者遵守游览须知；

c）  留意观察周边环境，评估安全隐患，全程提示安全注意事项，劝阻旅游者不安全的行为；

d）  始终与旅游者在一起活动，随时清点人数，以防旅游者走失。

5.5.7.2  领队应敦促地陪导游：

a）  带领旅游者游览，做好景点讲解；

b）  景点景区对参观游览有特别要求或安全注意事项时，对旅游者宣讲、提示；

c）  建议旅游者根据自身状况决定是否参加具有较高风险的游览项目，充分告知风险；

d）  旅游者参加较高风险的游览项目时，重点宣讲安全事项，要求旅游者严格遵守项目的操作指引和

安全提示。

5.5.7.3  团队自由活动前，领队应着重提示安全注意事项，并告知旅游者集合时间及地点。

5.5.7.4　团队集合时，领队应先行到达集合地点，礼貌清点人数，主动联系并寻找迟到的旅游者。

5.5.8　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5.5.8.1　领队不应擅自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5.5.8.2　如旅游者要求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领队应在行程计划中“自由活动”时段内组织实施且不

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

5.5.8.3　在另行付费旅游项目实施前，领队应要求旅游者签署旅行社规定制式的书面协议。

5.5.8.4　领队应及时制止地陪导游擅自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5.5.9　购物安排

领队应严格按照旅游合同约定的购物活动安排购物服务，不应擅自增、减购物安排或强迫旅游者购

物。购物时，领队应：

a）  监督地接社和地陪导游严格执行在旅游合同或其附件中对购物安排的约定，不擅自延长购物时

间、不擅自增加购物场所，对地接社或地陪导游的违约行为及时制止；

b）  不干预旅游者自主购物行为，不强行要求旅游者购物；

c）  提示旅游者遵守购物须知，并保留购物凭据；

d）  需要时，提示旅游者随身携带旅游证件；

e）  需要时，向旅游者介绍退税相关规定，协助旅游者办理退税手续；

f）  旅游者坚持要求安排行程计划之外的购物活动且影响到原计划的执行时，要求旅游者签订旅行

社规定制式的行程变更确认单。如有旅游者不同意变更则不安排。

5.5.10　送团服务

5.5.10.1　团队离境前，领队应：

a）  事先与地陪导游落实离境送团的相关准备工作；

b）  敦促地陪导游按照 5.5.2 的要求办好旅游者登乘公共交通工具的相关手续。

5.5.10.2　团队离境时，领队应：

a）  按照 5.5.3 的要求做好旅游者出/入境的相关服务；

b）  告知旅游者商品退税的有关规定，需要时协助旅游者办理退税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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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示旅游者填写顾客反馈意见，并告知旅游者旅行社进行顾客意见调查可能的方式和时间；

d）  按照 5.5.2 的要求做好登乘公共交通工具前的准备工作；

e）  按时引导旅游者依次登乘公共交通工具；

f）  需要销签的团队，告知旅游者在回国入境后交回旅游证件和登机牌；

g）  需要时，引导旅游者领取已购买的免税品。

5.5.10.3　返程交通中，领队应按照 5.5.4 的要求，做好交通相关的辅助服务。

5.5.10.4　团队启程和返程时，领队应：

a）  引导旅游者领取托运行李，提示旅游者查验行李并清点数量；

b）  提示旅游者遵守中国边检、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的规定，引导旅游者接受检查；

c）  旅游者无法或被禁止入境的，及时报告团队操作人员；

d）  需要销签的团队，告知旅游者交回旅游证件、登机牌等必要凭证；

e）  向旅游者致欢送词、话别；

f）  需要时，回收旅游者意见调查表。

5.5.10.5　领队应将旅游者带至行程约定的地点方能解散团队。

5.6　回团总结

5.6.1　交接资料

与团队操作人员交接团队资料（如待销签旅游证件、旅游者意见调查表）。

5.6.2　团队报告

领队应按旅行社要求的形式，总结报告：

a）  旅游行程、接待标准落实情况；

b）  评价地接社、履行辅助人的服务质量；

c）  行程设计和服务质量的改进建议；

d）  旅游者的反馈信息，包括旅游需求、对产品的意见和建议等；

e）  旅游者在回国后需要协助的事项；

f）  需要时，协助旅行社处理投诉相关事宜。

6　服务质量改进

领队应：

a）  根据旅游者和团队操作人员的反馈，主动改进服务技能、服务技巧；

b）  积累工作经验；

c）  分析发生服务质量问题的根本原因，采取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d）  根据后续服务的反馈验证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达到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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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特殊/突发事件处理要求

A.1  航班延误或取消

遇航班延误或取消，领队应：

a）  向航空公司证实延误的原因，落实预计起飞的时间；

b）  报告旅行社团队操作人员；

c）  向航空公司索取延误或取消证明，提示旅游者保管好保险理赔所需证据；

d）  安抚旅游者，需要时协助安排旅游者的食宿；

e）  为旅游者向航空公司争取合法合理的赔偿。

A.2  托运行李延误与丢失

A.2.1  托运行李出现延误，领队应：

a）  协助旅游者取得承运人出具的相关证明及联系方式；

b）  协助旅游者对延误的行李进行追踪。

A.2.2  托运行李丢失，领队应：

a）  详细询问行李的丢失细节；

b）  协助旅游者与航空公司交涉，并提供所需的联系方式；

c）  协助旅游者购买临时必需品；

d）  行李无法找回，协助向运输公司/保险公司（如需）索赔。

A.3  旅游者旅游证件遗失

旅游者旅游证件遗失，领队应：

a）  安抚当事人，并询问证件的遗失细节；

b）  协助旅游者报警并取得遗失报案证明；

c）  协助补办旅行证明和有效签证/签注；    

d）  提示旅游者保留好保险理赔所需要的单据；

e）  提示当事人有关出入境通关注意事项。

A.4  旅游者财物遗失

旅游者遗失财物，领队应：

a）  提示旅游者回忆遗失细节并协助查找；

b）  最终未能找到的，协助旅游者向警方报案并取得报案证明；

c）  提示旅游者尽快办妥相关的挂失手续；

d）  属于须复带进境、复带出境或已投保险的贵重物品，协助开具相关遗失证明，以备进出海关时查

验或向保险公司索赔。

A.5  误机（车/船）

出现整团误机（车/船）事故时，领队应：

a）  向旅行社及有关部门报告；

b）  与承运方联系，争取搭乘最近班次的交通工具或包乘相关交通工具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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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稳定旅游团（者）的情绪，安排好在当地滞留期间的食宿、游览等事宜；

d）  通知下一站，对日程作相应的调整；

e）  向旅游者赔礼道歉。

A.6  旅游者走失

旅游者走失，领队应：

a）  了解情况，迅速寻找，并通过相关移动应用软件进行活动区域定位；

b）  向旅行社及有关部门报告求助，与饭店联系，以便当事人自行回到饭店时告知领队；

c）  通过广播等方式寻找，并在告知地点等候；

d）  必要时，要求地陪导游报警求助；

e）  提示其他旅游者引以为戒；

f）  做好其他善后工作。

A.7  旅游安全事故

A.7.1  出现交通事故时，领队应：

a）  立即组织抢救；

b）  保护现场，立即报案，并协助当地交警部门进行现场处置；

c）  迅速上报旅行社；

d）  做好全团旅游者的安抚工作。

A.7.2  出现被盗/抢等治安事故时，领队应：

a）  采取措施保护旅游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b）  立即向当地警察局报警，并取得报案证明；

c）  安抚旅游者情绪，并协助旅游者向警方查询案件信息及进展；

d）  协助有关方面做好善后工作。

A.8  火灾事故

火灾发生时，领队应：

a）  立即报警，并上报旅行社；

b）  组织旅游者迅速通过安全出口疏散撤离；

c）  必要时，引导大家就地自救，不搭乘电梯或随意跳楼：

d）  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善后事宜，组织抢救受伤者；

e）  安抚旅游者的情绪，解决因火灾面临的困难，设法使旅游活动继续进行。

A.9  食物中毒

旅游者发生食物中毒时，领队应：

a）  设法催吐或让其多喝水以加速排泄，以缓解毒性；

b）  立即将患者送医院抢救，请医生开具诊断证明；

c）  迅速上报旅行社。

A.10  旅游者伤病

A.10.1  旅游者意外受伤或患病/疑似患病时，领队应在其他旅游者见证下劝导患者在病发地及时就医，

以免延误救治；需要时，陪同患者前往医院。

A.10.2  领队应及时前往医院探视，并按 GB/T 15971 的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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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传染性疫病

A.11.1  发现旅游者患有传染性疫病，领队应立即将患者送医院隔离救治，组织同团其他人员进行检疫，

并向旅行社和相关防疫部门报告。

A.11.2  如游览地突发传染性疫病，领队应迅速带领团队离开疫区，并向旅行社和相关防疫部门报告，按

旅行社和防疫部门的指示办理。

A.11.3  团队行程计划前往疫区的，领队应立即与旅行社联系并与旅游者紧急磋商，果断更改行程，视情

况改往他处或者提前结束行程回国。

A.11.4  需提前结束行程回国的，领队应提请旅行社办妥旅行团机票等事宜。

A.12  自然灾害或动（骚）乱

A.12.1  遇到台（飓）风、地震、海啸、暴雪等自然灾害或政治动（骚）乱，团队已身在灾区的，领队应保

持镇定并立即带领团队撤离灾区/动乱地区，沿途照顾好伤病员，尽最大努力减少团队伤亡。

A.12.2  团队行程计划前往灾区/动乱地区的，领队应立即与旅行社联系并与旅游者紧急磋商，果断更改

行程，视情况改往他处或者提前结束行程回国。

A.12.3  需提前结束行程回国的，领队应提请旅行社办妥旅行团机票等事宜。

A.13  旅游车故障

旅游车发生故障，领队应：

a）  敦促司机安全停放车辆并尽快修复；

b）  请旅游者安心等待，活跃现场气氛以转移旅游者的注意力；

c）  如需要，联络地接社另行派车，或联系当地游览车接替；

d）  如需要，与地陪导游分乘车队的头车和尾车，以确保旅游者安全到达；

e）  向旅行社上报实际状况及处理情形。

A.14  旅游者死亡

出现旅游者死亡的，领队应按 GB/T 15971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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